关于举办第十四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

“齐鲁情”原创诗歌大赛通知

各高等院校团委：

为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讴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，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积聚大学校园团结奋进的正能量，鼓励大学生以创作、颂诗的形式抒发自己的中国梦和齐鲁情，以诗意的视角感悟校园生活，展现齐鲁大学生的风采，点燃心中的中国梦，抒写齐鲁情，引领广大青年焕发热情与能量，特举办山东省大学生“齐鲁情”原创诗歌大赛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、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、共青团山东省委、山东省教育厅、山东省文化厅、山东省科协、山东省学生联合会

承办单位：共青团德州学院委员会

参赛对象

全省各普通、职业、民办高校及各市属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。

比赛主题

本次大赛以“齐鲁情”为主题，展青春风采，抒齐鲁情怀，旨在让青年学生通过诗歌创作的形式，增强爱国之情，报国之志。

四、参赛作品要求

1.参赛作品必须紧扣 “齐鲁情”这一主题；

2.作品要求内容健康向上，抒发大学生对党、对齐鲁大地、对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感，体现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，热爱学习，热爱生活，坚韧不拔，励志图强的良好风尚；

3.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；

4.诗作体裁不限，数量不限，字数不限。可以是新诗、古典诗词或散文诗，可以是单篇诗歌或组诗。

五、竞赛日程
1.校级初选阶段：2015年4月—5月

初赛由各校（院）自主进行。要在广泛宣传、积极动员的基础上，按照比赛要求对本校参赛作品进行初步评审，于5月25日之前，以学校为单位通过指定途径进行作品申报。
2.省级决赛阶段：2015年6月

决赛采取专家评审方式进行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本次大赛只接受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，统一报送作品。要求每个参赛队均须由同一所学校学生组成，每队可配1名指导教师。

参赛作品的报送日期截至5月25日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。

请将参赛作品及报名表、参赛作品信息汇总表（加盖学校团委公章）寄送至承办单位。同时将以上材料的电子版打包，以“××学校“齐鲁情”原创诗歌大赛”命名，发送至邮箱dzxytw5575@163.com。

邮寄地址：德州市德城区大学西路566号德州学院团委

邮编：253023；联系电话：（0534）8985575  联系人：张月青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根据参赛作品的类别设置相应奖项。将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若干（具体奖项将根据参赛作品数量，按照团省委要求比例设置）。

八、注意事项

1.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组织动员在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并完成初赛。

2.参加决赛作品的版权由作者和大赛组委会共同所有。参加决赛作品可以分别由作者或组委会的名义发表，或以作者与组委会的共同名义发表。

3.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第十四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组委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德州学院委员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  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

附件1：

第十四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“齐鲁情”原创诗歌大赛

报名表

（学校团委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名称
	
	指导教师
	

	团队人员
	姓名
	性别
	专业、年级
	联系电话

	团队负责人
	
	
	
	

	团队成员
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作品类别
	
	作品主题
	

	作品主题及内涵简述
	


注： 1、若参赛者为个人，将个人信息填写在“团队负责人”一栏。

     2、填写完成后将本表及参赛作品一起打包发送至dzxytw5575@163.com。

附件2：
第十四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

“齐鲁情”原创诗歌大赛参赛作品汇总表

参赛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团委盖章）

	通讯      地址
	　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
	作 品 信 息

	序号
	作品名称
	作品负责人
	联系方式
	指导教师
	联系方式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